
合同登记编号：

技术服务合同

项目名称： 岳普湖县 2024年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测算

委托方（甲方）： 岳普湖县水管总站

受托方（乙方）：塔里木大学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

签订时间： 2024年 6月

签订地点： 岳普湖县水管总站

有效期限： 2024年 11月-2024年 12月

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印制



填 写 说 明

一、 本合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印制的技术服务合同示范

文本，各技术合同登记机构可推介技术合同当事人参照使用。

二、本合同书适用于一方当事人（受托方）以技术知识为另一方（委

托方）解决特定技术问题所订立的合同。

三、签约一方为多个当事人的，可按各自在合同关系中的作用等，

在“委托方”、“受托方”项下（增页）分别排列为共同委托人或共同受

托人。

四、本合同书未尽事项，可由当事人附页另行约定，并作为本合同

的组成部分。

五、当事人使用本合同书时约定无需填写的条款，应在该条款处注

明“无”等字样。



技术服务合同

委托方（甲方）： 岳普湖县水管总站

住 所 地：岳普湖县岳普湖镇喀拉玉吉买市政大道

法定代表人：

项目联系人： 阿卜杜合力力·麦麦提

联系方式

通讯地址： 新疆岳普湖县苏巴什路柯良县 100米处水厂办公楼

电 话： 13079959767 传 真：

电子信箱： 168916249@qq.com

受托方（乙方）： 塔里木大学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

住 所 地： 新疆阿拉尔市虹桥南路 705号

法定代表人： 闫祥林

项目联系人： 李林

联系方式

通讯地址： 塔里木大学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

电 话： 15886832301 传 真：

电子信箱： 55014370@qq.com

本合同甲方委托乙方就 岳普湖县 2024年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

测算 项目进行的专项技术服务，并支付相应的技术服务报酬。双方经过

平等协商，在真实、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民法典》的规定，达成如下协议，并由双方共同恪守。

第一条 甲方委托乙方进行技术服务的内容如下：

1．技术服务的目标：《新疆水利厅《关于做好 2022年全疆农田灌溉

水有效利用系数测算分析工作的通知》（新水办〔2022〕106号）的要求，



2

完成岳普湖县 2024年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测算工作，包括样点灌区

确定、典型田块的选择、典型作物的选择，通过田间实测法确定农田净灌

溉用水量。通过渠首流量的测定和有关计算，完成岳普湖县 2024年农田

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计算，完成有关报表的填写、上报和编写年终报告，

组织专家对报告进行评审，提交岳普湖县水利局审核。

2．技术服务的内容：(1)完成样点灌区、典型田块、典型作物的选取

和确定；(2)采用烘干法测定典型田块、典型作物生育期土壤含水率；(3)

完成岳普湖县 2024 年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测算计算、分析等内容；

（4）完成“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测算分析工作考评实施细则”有关要

求；（5）完成年终报告的编写、专家审查及有关资料提交。

3．技术服务的方式：乙方在甲方合同约定的技术支持下，完成合同

约定的内容，形成岳普湖县 2024年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测算分析报

告并完成上级水利部门检查。

第二条 乙方应按下列要求完成技术服务工作：

1．技术服务地点： 岳普湖县县域 。

2．技术服务期限： 2024年 11月 1日——2024年 12月 30日。

3．技术服务进度： 2024年 10月，样点灌区、典型作物、典型田块

确定，完成典型田块土壤初始物理参数的测定；完成岳普湖县 2024年农

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测算分析报告，组织专家评审、接受上级主管部门

检查考核。

4．技术服务质量要求：符合《新疆自治区地州（市）灌溉水有效利

用系数测算项目工作考评办法》 。

5．技术服务质量期限要求：按期限按规定完成 。

第三条 为保证乙方有效进行技术服务工作，甲方应当向乙方提供下

列工作条件和协作事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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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提供技术资料：

（1） 岳普湖县灌区分布概况。

（2） 样点灌区平面图。

（3） 提供岳普湖县 2023年水利年报。

2．提供工作条件：

（1） 样点灌区联系人。

（2） 渠首流量测量位置、设备、测设有关信息。

（3）技术培训、技术指导人员及培训场所。

3．其他： 无 。

4．甲方提供上述工作条件和协作事项的时间及方式：作物种植计划

确定以后，及时提供上述资料。

第四条 甲方向乙方支付技术服务报酬及支付方式为：

1．技术服务费总额为： 5.0万元，大写：伍万元整 ；

2．技术服务费由甲方 一次 支付乙方。

具体支付方式和时间如下：

（1） 通过项目检查验收后一次支付 5.0万元整，大写：伍万元整。

乙方开户银行名称、地址和帐号为：

开户银行： 中国农业银行阿拉尔塔里木大学支行

地址： 新疆阿拉尔市虹桥南路 705号

帐号： 30776701040000031

第五条 双方确定因履行本合同应遵守的保密义务如下：

甲方：

1.保密内容（包括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）: 无 。

2.涉密人员范围: 无 。

3.保密期限： 无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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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泄密责任： 无 。

乙方：

1.保密内容（包括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）: 无 。

2.涉密人员范围: 无 。

3.保密期限： 无 。

4.泄密责任： 无 。

第六条 本合同的变更必须由双方协商一致，并以书面形式确定。

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一方可以向另一方提出变更合同权利与义务的请

求，另一方应当在 7 日内予以答复；逾期未予答复的，视为同意：

1． 甲方或乙方认为有必要修改任务书时。

第七条 双方确定以下列标准和方式对乙方的技术服务工作成果进

行验收：

1．乙方完成技术服务工作的形式： 按照《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

数测算分析工作考评实施细则》要求完成岳普湖县 2024年农田灌溉水有

效利用系数测算分析报告。

2．技术服务工作成果的验收标准：《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测算

分析工作考评实施细则》 。

3．技术服务工作成果的验收方法： 会议验收 。

4．验收的时间和地点： 岳普湖县水管总站 2024年 11月 20日 。

第八条 双方确定：

1．在本合同有效期内，甲方利用乙方提交的技术服务工作成果所

完成的新的技术成果，归 甲 （甲、双）方所有。

2．在本合同有效期内，乙方利用甲方提供的技术资料和工作条件

所完成的新的技术成果，归 乙 （乙、双）方所有。

第九条 双方确定，按以下约定承担各自的违约责任：

1． 乙 方违反本合同第 一、二 条约定，应当还应退返甲方已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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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部分经费的 100% 。

2． 甲 方违反本合同第 四 条约定，应当 除按银行同期利率向乙

方支付利息外，还应支付乙方违约赔偿金 2万元 （支付违约金或损失赔

偿额的计算方法）。

第十条 双方确定，在本合同有效期内，甲方指定 阿卜杜合力力·麦麦提

为甲方项目联系人，乙方指定 李林 为乙方项目联系人。项目联系人承担

以下责任：

1．为项目实施提供必要的支持 。

2．保证双方履行各自合同责任 。

一方变更项目联系人的，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。未及时

通知并影响本合同履行或造成损失的，应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第十一条 双方确定，出现下列情形，致使本合同的履行成为不必要

或不可能的，可以解除本合同：

1．发生不可抗力；

第十二条 双方因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争议，应协商、调解解决。

协商、调解不成的，确定按以下第 1 种方式处理：

1．提交 岳普湖县 仲裁委员会仲裁；

2．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。

第十三条 双方确定：本合同及相关附件中所涉及的有关名词和技

术术语，其定义和解释如下：

1．田间净灌溉用水量：每次灌水前、灌水后，储存在计划湿润层的

水量 。

2． 首尾测算法：直接灌入田间被作物吸收利用的水量与灌区从水

源取用的灌溉总水量。

第十四条 与履行本合同有关的下列技术文件，经双方以 4 方式确

认后，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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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技术背景资料： 无 ；

2．可行性论证报告： 无 ；

3．技术评价报告： 无 ；

4．技术标准和规范： 《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测算分析工作考

评实施细则》 。

第十五条 双方约定本合同其他相关事项为： 无 。

第十六条 本合同一式 叁 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第十七条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
甲方： （盖章）

法定代表人／委托代理人： （签名）

年 月 日

乙方： （盖章）

法定代表人／委托代理人： （签名）

年 月 日


